
第一条 为了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二

线口岸”通关便利，规范“二线口岸”通关信用

管理，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经“二线口岸”从海南自由

贸易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

的货物、物品、交通运输工具相关的经营主体

和个人的信用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坚

持依法规范、分级分类、高效便利、安全有序

的原则，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机制，实施

动态管理。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营商环境建设主

管部门、海口海关负责“二线口岸”通关信用

管理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信息归集等工

作，推动建设、完善通关信用管理系统，建立

健全相关经营主体和个人的信用记录，开展

信用分类管理。

海关、海事管理机构、反走私综合治理机

构应当依据通关信用分类，按照各自职责对

相关经营主体和个人实施监管。

交通运输、邮政管理、农业农村、林业、市

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本领域经营主体和从业人员的信用评价制

度，参考通关信用分类，强化行业信用管理。

前三款规定的部门和单位以及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海警、海洋、烟草专卖、药品

监督管理等部门和单位应当自公共信用信息

产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其归集至同级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

省人民政府营商环境建设等部门、海关、

海事管理机构以及“二线口岸”运营单位应当

建立通关信用管理协作机制，加强在信息流

转、查验衔接等方面的合作和信息共享。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营商环境建设主

管部门、海口海关依据相关经营主体和个人

的信用状况，将经营主体分别列入高级认证

企业、白名单、重点关注名单，将个人分别列

入白名单、重点关注名单，实施信用管理。

第六条 本规定第五条所称的高级认

证企业，是指海关根据企业申请，按照国家有

关标准和程序认证的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第七条 经营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列入重点关注名单：

（一）被海关、海事、反走私综合治理、交

通运输、邮政管理、农业农村、林业、市场监督

管理、税务等部门和单位列入本行业信用评

价最低等级的；

（二）构成走私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的；

（三）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

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

情形。

经营主体不再具有前款第一项规定情

形且不存在第二项至第四项列入情形的，自

动移出重点关注名单。经营主体因存在前款

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被列入重点关注名

单满三年，未发生前款规定情形的，自动移出

重点关注名单。

第八条 高级认证企业和重点关注名

单以外的经营主体，列入白名单。

第九条 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

重点关注名单：

（一）构成走私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的；

（二）依照本规定被列入反走私、海事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三）其他依法应当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

情形。

个人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满三年，未发

生前款规定情形的，自动移出重点关注名单。

重点关注名单以外的个人，列入白名单。

第十条 经营主体和个人可以通过信

用中国（海南）、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等网站，查询自己的通关信用分类结果和

事由。

经营主体和个人认为分类结果或者事

由存在错误、遗漏或者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

以通过中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向省人

民政府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公共信用

信息提供单位提出异议申请。

省人民政府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在收到异议申

请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作出异议标注，并在

七个工作日内将核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告知申

请人。情况复杂的，经省人民政府营商环境

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负

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查期限，但异议处理期

限累计不得超过十五个工作日。国家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经核查确认有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并告知申请人；作出不予变更决定的，应当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对列入高级认证企业的经

营主体，采取下列激励措施：

（一）海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便利措

施；

（二）海事管理机构等部门和单位根据实

际情况减少“二线口岸”出岛货物查验频次；

（三）可以适用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通

关便利措施；

（四）国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定的其他

激励措施。

第十二条 对列入白名单的经营主体，

采取下列激励措施：

（一）海关、海事管理机构等部门和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少“二线口岸”出岛货物

查验频次；

（二）海关适当减少对经营主体稽查、核

查频次；

（三）可以适用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通

关便利措施；

（四）国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规定的其他

激励措施。

第十三条 对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经

营主体，采取下列管理措施：

（一）海关、海事管理机构等部门和单位

按照规定提高“二线口岸”出岛货物查验频

次；

（二）海关按照规定提高对经营主体稽

查、核查频次；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

第十四条 对列入白名单的个人，海关

等部门和单位可以采取通关便利等激励措

施，无风险提示情况下一般不实施查验。

对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个人，海关、海事

管理机构等部门和单位按照规定提高查验频

次。

第十五条 海关、海事管理机构、反走

私综合治理机构应当综合应用货物所属经营

主体、物流运输经营主体及其车辆、船舶驾驶

人员的通关信用分类结果，实施信用监管。

第十六条 通关信用分类结果依法进

行脱密、脱敏处理后，信用服务机构可以按照

规定使用，通过征信、信用咨询、信用评级、信

用保险、信用担保等，向社会提供信用服务和

产品。通关信用分类结果的使用不得危害国

家秘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反走私相

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反走

私综合治理机构依法列入反走私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

（一）构成走私犯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免

予刑事处罚的；

（二）构成走私行为且情节严重被处以行

政处罚，或者构成走私行为二十四个月内被

处以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三）违反海南自由贸易港反走私相关法

规规定，构成除走私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且

情节严重，二十四个月内被处以两次以上行

政处罚的；

（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

规定应当列入反走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情

形。

第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海上交通

安全等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事

管理机构依法列入海事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一）伪造、变造、买卖、租借、冒用或者以

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船舶检验证书、

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被处

以较重行政处罚的；

（二）故意隐匿、遮挡、涂改船名、船舶识

别号、船籍港、载重线等标识，被处以较重行

政处罚的；

（三）伪造、变造、买卖、涂改、冒用或者以

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船员证书，被处

以较重行政处罚的；

（四）托运人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

险货物或者将危险货物谎报为普通货物托

运，被处以较重行政处罚的；

（五）船舶发生海上交通事故后逃逸，被

处以较重行政处罚的；

（六）其他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

规定应当列入海事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情

形。

前款所称的较重行政处罚包括：

（一）依照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按照从重

处罚原则处以罚款；

（二）没收非法财物；

（三）暂扣、吊销许可证件；

（四）限制从业；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较重行政处

罚。

第十九条 对依照本规定被列入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的单位，在移出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前，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实施以下失信

惩戒措施：

（一）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不适用

信用承诺制等便利措施；

（二）在日常监管中，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三）在公共资源交易中，予以信用减分、

降低信用等次；

（四）限制参与政府投资或者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的建设项目；

（五）限制享受政府优惠政策支持，限制

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

（六）限制参与表彰奖励，取消参加评先

评优资格；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条 对依照本规定被列入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的个人，在移出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前，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实施以下失信

惩戒措施：

（一）在离开海南自由贸易港时作为重点

查验对象；

（二）取消参加评优、评奖等资格，并通报

所在单位按照规定予以处理；

（三）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不适用

信用承诺制等便利措施；

（四）限制享受政府优惠政策支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一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自

作出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内，在信用中国（海南）等网站上公

示严重失信主体信息，公示期三年。

公示期限自作出列入决定之日起计算；

据以作出列入决定的严重失信行为处于持续

状态的，公示期限自严重失信行为终止之日

起计算。在公示期间再次发生应当被列入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情形的，公示期限自新发生

情形认定之日起重新计算。公示期限届满后

不得再行公示。

法律、法规对公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被列入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的公示期限届满，由作出列入

决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移出，停止公示相关

信息，并按照程序解除相关失信惩戒措施。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相应失信惩戒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的，按照实际期限执行。

第二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被列入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满一年，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的，可以向作出列入决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

申请提前移出：

（一）相关责任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二）未再因违反反走私或者海上交通安

全等相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

责任。

单位和个人申请提前移出的，应当提交

申请书、守信承诺书和履行前款第一项规定

责任义务的相关材料，说明事实、理由。相关

主管部门通过政务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获取的

证明材料，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依照

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相应失信惩戒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的，不得申请提前移出。

依照本规定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

单的信用修复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

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和单位另行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

第二十四条 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所依据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变更导致不再具

有列入情形、停止执行、被撤销、被确认违法

或者无效，或者所依据的刑事判决被撤销

的，作出列入决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自

收到相关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

内撤销对单位和个人的列入决定，停止公示

相关信息，按照程序解除相关失信惩戒措

施，并将相关情况以书面形式（含电子文书）

告知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五条 反走私、海事失信信息归

集、共享、公开、异议处理等工作，按照《海南

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依照本规定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5年12月

18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82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若干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12

月18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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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明遗失驾驶证，证号：

460028199703115617，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惠多多冷冻食品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JY14601071964303，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区半杯约定奶茶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601083021267，声明作废。

●海南耐威德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CQ

8B6M44）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

作废。

●卓汝娟（身份证号码：46000619

8606067526）于2018年09月15日

在万宁市人民医院产下男婴一名，

其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S460019211，声明作废。

●麦关生不慎遗失坐落于东方市

板桥镇桥南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9589

号，声明作废。

●临高豪阳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805

10871505）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 符 海 婷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6199002228127)于2022年

11月12日在万宁市人民医院产下

男婴一名，其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V460017422，声明作废。

催款公告
根据提蒙乡人民政府财务明细账，

以下人员尚未结清1990年—2005

年借款，请自本催款公告见报之

日起5日内偿还结清。若存异议，

请于本催款公告见报之日起3日

内到我乡财务室核实。逾期未还

款的，我乡将保留进一步措施，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名单如下：

池东海、刘亚东、李育海、谢锡仁、

占学智、罗杰英、占丸。电话：

0898- 83331215，联系人：林主

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提蒙乡提蒙大道128号提蒙乡

人民政府207财务室。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人民政府

2025年8月6日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本公司定于2025年8

月25日上午9时在东方市永兴西

路71号召开股东会议。股东会议

的议题为：公司注销事宜，请全体

股东务必准时参加，若届时未到，

视作同意公司作出的股东会议决

议。特此通知。

海南东坊实业有限公司

2025年8月8日

●海南鑫临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2M

ACA686L20）不慎遗失临工轮式

挖掘机合格证三本，挖机编号分

别 为 ：VLGA775HKR0610462、

VLGA775HHR0610471、VLGA

775HER0610472，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商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69028M

JY92436XF）不慎遗失社会团体

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声明作废。

●海南嗨米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和（郑兆宏）法人章，声明作

废。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47404402，声明作废。

遗 失通 知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508937866
陵水 1850893786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850893786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8508937866
五指山 1309899321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098993210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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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公 告

注销登记公告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460000MB1E6204

6F）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相关配套法规，拟对原海南省第

四卫生学校投资的海南永安实业

公司进行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25年8月4日

起6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

权，在此期间内若无申报，视作自

动放弃。特此公告。

清算组联系人：赵老师。联系电

话：（0898）68702705。联系地址：

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32号海南卫

生健康职业学院审计处。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6884000

82621016）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大波村

龙湾组股份经济合作社不慎遗失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高县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52972101，

账号：946000010028873368，声

明作废。

●洪亚乐（身份证号码：46003119

3405163611）遗失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书，经营权证编号：

4690261012020038J，流 水 号 ：

010371，特此声明。

●许积刚于2025年4月30日不慎

遗失海事行政执法证，执法证号：

51110317048，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澄迈诺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69023MJOB490

06L）拟向澄迈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到本单位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西联东方红分场卫生室（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60400MJY32

329XM），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清算组联系方式：

13876969961。

特此公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2025年7月30日，省七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自由贸

易港“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若干规

定》，共27条，自2025年12月18日起施

行。《若干规定》结合“二线口岸”监管实际

需要，将相关行业日常监管结果与信用评

价数据在通关环节融合运用，创新设置通

关信用分类标准和反走私、海事两大领域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对经营主体和个人实

施精准信用管理，进一步促进通关便利。

一、制定《若干规定》的重要意义
（一）出台《若干规定》，是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信用体系建设决策部署
的海南实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今年3月，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

见》，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法律

法规制度，以信用评价为基础实施分级分

类监管。出台《若干规定》，以地方立法方

式建立“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机制，对

通关经营主体和个人以信用评价为基础

实施分类监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信用体系建设决策部署的海南实践。

（二）出台《若干规定》，是服务和保障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一号工程”的重要
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标志之一，

是全面启用“二线口岸”。对货物通过“二

线口岸”进入内地等管理，需要建立与之

相适应的信用监管模式。出台《若干规

定》，通过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精准适配“二线口岸”监管需要，实

现“二线口岸”精准高效监管和快捷便利

通关相统一，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提供

了重要保障。

（三）出台《若干规定》，是创新建立跨
部门信用联合监管模式有益探索。《若干

规定》改变了行业主管部门单一信用监管

的模式，将经营主体和个人通关前的相关

信用信息和行业信用评价结果汇聚后，按

照统一标准形成“二线口岸”通关信用分

类结果，推送给海关、海事等部门作为通

关时的查验依据；同时将分类结果反推至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由其参考分类结果强

化行业信用管理，形成跨部门、跨行业、跨

领域的信用联合监管模式，为其他领域实

施信用联合监管探索了成功路径。

（四）出台《若干规定》，是回应企业和群
众关切、实现高效便捷通关的关键之举。封

关运作后，对货物、物品、人员、交通工具经

“二线口岸”从海南自贸港进入内地的通行

便利提出了更高要求。出台《若干规定》，积

极回应企业和群众的关切，明确通关信用分

类标准，将大多数守信的通关经营主体和个

人依法列入高级认证企业或白名单，海关、

海事等部门对其减少查验频次，给予“集中

申报、分批出岛”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二线

口岸”通行高效便利、安全有序。

二、主要内容和亮点
（一）构建“二线口岸”通关信用联合

监管机制。一是明确通关信用管理基本

原则。坚持依法规范、分级分类、高效便

利、安全有序的原则，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的新型监管机制。二是创新设定通关信

用分类标准。综合应用海关、海事、反走

私、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林业、邮政管理、

税务、市场监管等领域的信用记录，将经

营主体分为高级认证企业、白名单、重点

关注名单，将个人分为白名单和重点关注

名单。三是形成了通关环节海关综合监

管与行业部门前推后移监管的互动。通

过通关信用分类结果，将各相关部门的日

常监管结果转化为海关的监管标准；同时

规定各相关部门参考通关信用分类，强化

行业信用管理。

（二）明确“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分类
管理措施。根据通关信用分类结果，在通

关时采取差异化监管和服务措施，并实施

动态更新。对列入高级认证企业和白名

单的经营主体，实施减少或适当减少“二

线口岸”出岛货物查验频次、减少或适当

减少稽核查频次、可以适用“分批出岛、集

中申报”等通关便利措施；对列入重点关

注名单的经营主体，按照规定提高查验和

稽核查频次等。对列入白名单的个人，海

关等部门可以采取通关便利等激励措施，

无风险提示情况下一般不实施查验；对列

入重点关注名单的个人，海关等部门可以

按照规定提高查验频次。此外，紧抓重点

环节，《若干规定》加强了对通关货物所属

经营主体、物流运输经营主体及其车辆、

船舶驾驶人员的信用监管。

（三）创新设置反走私、海事两类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针对与“二线口岸”通关密

切相关的反走私、海事等领域严重失信主

体管理缺乏法律法规依据问题，《若干规

定》设定了上述两个领域严重失信主体的

认定标准、惩戒措施、公示期限、撤销程序

以及信用修复等制度，对严重失信主体依

法实施惩戒，为防范走私等风险打下坚实

基础。一是认定条件。对反走私严重失信

主体，明确规定因构成走私犯罪被判处刑

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因构成走私行为且

情节严重被处以行政处罚等认定情形；对

海事严重失信主体，明确规定因伪造、变

造、买卖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故

意隐匿、遮挡、涂改船名、船舶识别号，被处

以较重行政处罚等认定情形。二是修复条

件。对提前修复，规定被列入严重失信主

体名单满一年，且同时符合相关责任义务

已经履行完毕、未再因违反反走私或者海

上交通安全等相关规定受到行政处罚或者

被追究刑事责任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

申请提前移出；对到期修复，规定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公示满三年，期间未再发生应当

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情形的，由作出

列入决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移出，并按照

程序解除相关失信惩戒措施。

（四）注重经营主体和个人合法权益
保护。《若干规定》明确了经营主体和个人

权益保障。一是查询权。通关主体可以

通过信用中国（海南）、中国（海南）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等网站，查询自己的通关信用

分类结果和事由。二是异议权。对信用

分类结果有异议的通关主体，可以通过中

国（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出异议申

请，相关单位应当及时予以核查处理。三
是修复权。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通关

主体，符合相关条件后自动移出名单；被

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单位和个人，相

关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可以提前申请移

出或者期满后自动移出名单。

海南自由贸易港“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若干规定
（2025年7月3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推行“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海南自由贸易港“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若干规定》解读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


